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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印发《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形成规制统一、权责明晰、

运转协调、安全高效的民营银行监管体系，切实促进民营银行依法合规经营、科学稳

健发展，近日,银监会印发《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

见》）。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,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，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

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。经报请国务院同意，银监会于2014年启动了民营银行

试点工作，首批五家试点银行已全部获批开业。2015年6月，《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出台后，民营银行组建由试点转为常态化设立。截至目前，包括五家试

点银行在内，银监会共批准筹建17家民营银行，民营银行发展步入改革发展机遇期。

银监会在认真评估民营银行发展情况、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经验以及广泛听取各方意

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《指导意见》。

《指导意见》紧密围绕“引导科学发展”和“严守风险底线”两个核心目标，通

过明确民营银行监管工作的各项要求，有利于提高监管工作的科学化、精细化水平，

提高民营银行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保障民营银行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。

《指导意见》提出了民营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，明确了坚持审慎监管与创新发展

并重，全程监管、创新监管和协同监管相统一，统一监管和差异化监管相结合，试点

经验和常态化设立相衔接等原则，并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:

一是明确发展定位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要求，突出民营银行有别于传统

银行的发展特色，要求民营银行明确差异化发展战略，坚持特色经营，为实体经济特

别是中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和社区，以及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、更加

便利的金融服务，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。

二是推动创新发展。坚持鼓励与规范并重、创新与防险并举，加强监管服务，推

动监管创新，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前提下，支持民营银行开展业务、服务、流程和

管理创新，注重监管政策的激励相容，对特色经营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成效显著的，

实行监管正向激励措施。

三是强化审慎监管。针对民营银行关联交易管理、股权管理、股东监管等重点领

域提出监管要求，强化银行自我约束、市场约束和监管约束，引导民营银行股东为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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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增信，形成股东关心银行发展以及银行有效管理风险的良性机制，提高民营银行可

持续发展能力。

四是落实监管责任。明确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监管联动，提高市场准入、非现场

监管和现场检查等日常监管工作有效性，加强监管部门与地方各级政府在民营银行风

险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，配合地方各级政府建立有关协调机制，及时有

效防范和处置风险。

下一步，银监会将继续做好民营银行持续监管工作，更好贴近民营银行发展实

际，及时总结经验，结合新情况，解决新问题，不断完善民营银行监管制度框架，促

进民营银行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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